
立委託書人 因故無法親自辦理 年第 期作繳售公糧

稻穀措施申報作業

特委託     君代為申辦。

此 致 公所(農會)

委託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受委託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委 託 書（範本）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農民數 筆數
農民申報種植面積

(公頃)

土地所在地(入耕)鄉鎮市區

執行小組核定面積(公頃)
備 　註

1.

2.

註：

本表由申報所在地鄉鎮市區執行小組將出耕農民按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別，分別填送四份，一份留存，三份連同

出耕勘查清冊(必要時，得併同提供「農民耕作措施申報書」影本)函送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執行小組審核。

本表經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執行小組核定後，一份留存，一份連同出耕勘查清冊送還原移送鄉鎮市區，並副知有關

分署(含相關表件一份)。

　　縣(市) 　鄉(鎮、市、區)　年　期(公糧收購)農民種稻移送表

縣（市）      鄉（鎮、市、區）〈出耕〉    縣（市）      鄉鎮（鎮、市、區）

項   目

水    稻

核章：申報所在地鄉鎮市區執行小組勘查人：  　　    主辦人：   　　   召集人：

　　　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執行小組勘查人：      　　主辦人：      　　召集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位/筆/%

本鄉

或

入耕

申報

農民數

（A）

申報

筆數

（B）

抽查

筆數

（C）

抽查

比率

（C/B）

相符

筆數

（D）

不相符

筆數

（E）

不相符

比率

（E/C）

本鄉

入耕

申報情形 抽查情形

○○年○期○○縣（市）○○鄉（鎮、市、區）農會抽查農民實際種稻情形報告表

主辦人                                     單位主管                                    總幹事

公糧收購



單位：位/筆/%

農會別

本鄉

或

入耕

申報

農民數

（A）

申報

筆數

（B）

抽查

筆數

（C）

抽查

比率

（C/B）

相符

筆數

（D）

不相符

筆數

（E）

不相符

比率

（E/C）

本鄉

入耕

本鄉

入耕

本鄉

入耕

本鄉

入耕

本鄉

入耕

○○年○期○○分署○○辦事處轄內農會抽查農民實際種稻情形報告表

公糧收購

抽查情形申報情形

經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申報

農民數

（A）

申報

筆數

（B）

抽查

筆數

（C）

抽查

比率

（C/B）

相符

筆數

（D）

不相符

筆數

（E）

不相符

比率

（E/C）

○區分署

○○辦事處

○○辦事處

○○辦事處

○區合計

經辦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申報情形(本鄉+入耕) 抽查情形

○○年○期○○分署抽查農民實際種稻情形報告表

單位：位/筆/%

分署（辦事處）別

公糧收購



編號
檔　號

身分證號

農民姓名

聯絡電話

計畫

輔導

餘糧

輔導

餘糧
合計

計畫

收購

輔導

收購

餘糧

收購
合計

　　　經辦人：　 　　 　                              供銷部主任：

   年    期 收 購 農 民 稻 穀 清 冊

繳穀倉庫：　　　　　　　　    　　　申報地：　　　　　　　　　　　　　　　　　　       　　　單位：公頃․公斤　頁次：〇／〇

收購稻穀面積 得收購稻穀數量類

型

合計

農民資料檔

條　碼 農民存款帳號 備 註



計畫、輔導

、餘糧收購

輔導、餘糧

收購
合計

計畫、輔導

、餘糧收購

輔導、餘糧

收購
合計

計畫

收購數量

輔導

收購數量

餘糧

收購數量
合計

縣市

得收購稻穀收購數量

   年   期  ○○公糧業者  收購公糧稻穀情形總計表

單位：公頃、公斤

收購農民數 收購面積

村里別



單位：公斤，元 聯單編號：

濕穀量

單價 單價

＋

＋

(+自營補助費               -自營烘乾及其它費用             )自營實付：              元 +地方政府運費或其他補助： 元

元

農民檔號：

存款人姓名：

乾穀量

中央補助

烘乾包裝堆疊費
+ 包袋補助費 － 烘乾費 － 裝袋入倉費 － 包袋費

圓 糯

農會補助費 - 代運運費 - 其它扣項 實付金額(元)

-收回溢繳價差

濕榖合計

身份證號：

乾穀合計 價款合計(元)

電    話：

濕穀量 乾穀量 濕穀量 乾穀量

農民姓名：

○○公糧業者   ○○年 ○ 期  收購公糧稻穀聯單(二聯單)

    經辦人　　　　　　　　　　　　　　　　單位主管　　　　　　　　    　　　　公糧業者負責人

計畫收購

輔導收購

餘糧收購

良質米收購

自營米收購

單價 價款(元)
軟 秈

單價 價款(元)
硬 秈

單價 價  款(元)

收購日期：

農民地址：

存款帳號：

收購項目

計畫收購

寄倉

第

○

聯

：

○

○

○

第一聯：存根聯(由公糧業者存查)      第二聯：驗收聯(交農民收執)

 公糧總計金額（大寫）新臺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價款(元) 長 糯 價款(元)

稉 稻

輔導收購

餘糧收購

良質米收購

自營米收購

寄倉

收購項目

  總計：

提

醒

您

自

一

0

三

年

起

非

農

委

會

公

告

優

良

水

稻

推

廣

品

種

，

不

予

保

價

收

購

稻

穀



農民姓名: 檔號:

存簿姓名: 電話:

台斤 公斤= 台斤

台斤 公斤= 台斤

換算率 單價 總價

公斤 公斤 餘糧: 公斤 良質米: 公斤

公斤 公斤 餘糧: 公斤 良質米: 公斤

公斤 公斤

元 元

 元  -包袋費扣項: 元  -入倉裝袋費: 元

 元   -代運運費: 元  -其它扣項: 元

元

元  +包袋補助費: 元   +運費補助費: 元 

 元   -自營烘乾費: 元   -自營扣項: 元

元   -寄倉包袋費: 元

元

元

※實付總計： 元

    經辦人　　　　　　　　　　　　　　　　單位主管　　　　　　　　    　　　　公糧業者負責人

【第一聯：存根聯(由公糧業者存查)      第二聯：驗收聯(交農民收執)】

○○年○期 ○○○公糧業者 收購公糧證明單 單位：公斤/元     

農民證號: 收回溢繳款

收購日期: 稻穀別: 聯單編號: 繳交次數:

帳　　號:

地　　址:

第

○

聯

：

○

○

聯

(

○

○

○

○

○

○

)

公糧乾穀總重: 公斤= 自營乾穀重:

乾穀總重: 公斤= 濕穀總重:

含車重: 收購類別 濕穀使用量 乾穀量

空車重: 計畫收購

濕穀重: 輔導收購

含水率: 餘糧收購

公糧倉庫: 良質米收購

自營糧倉庫: 自營米收購

容重量: 寄倉

公糧:已繳計畫: 輔導收購:

尚可繳計畫: 輔導收購:

自營糧已收購: 寄　　倉:

-公糧烘乾費:

公糧稻穀價款: +包袋補助費  元  +中央補助烘乾包裝堆疊費:

※地方政府運費或其他補助:

-收回溢繳價差:  元

公糧業者服務相關費用： +農會補助:

 -扣包袋費:

 -寄倉運費：

※實付金額(合計):

自營稻穀價款:

※實付金額(自營合計):



列印日期： 單位：元

開戶金額 專戶上期結存 本期資金撥入 利息 轉撥農民價款 繳回資金 結存資金 是否符合

收購日期

(A)

資金專戶轉撥

農民日期(B)

轉帳日數

(B)-(A)
是否符合

(稽查資金專戶及轉撥農民稻穀價款紀錄)

農糧署○區分署　○年○期　查核○○○公糧業者　收購公糧稻穀資金（含烘乾補助費）收撥情形表

農糧署核撥
烘乾費+穀款總額-收回溢繳稻穀價差

資金專戶轉撥

農民價款總額



列印日期： 單位：元

收購日期

(A)

身分證號

檔　　號

農民姓名

存款帳號

應付

公糧稻穀價款

資金專戶轉撥

農民日期(B)

實付

公糧稻穀價款

轉帳日數

(B)-(A)
是否符合

農糧署○區分署　○年○期　查核○○○公糧業者　收購公糧稻穀資金（含烘乾補助費）收撥情形表

(抽查農會轉撥個別農民稻穀價款紀錄)



○○○年○期○○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農民種稻面積查核不合格通知書

申報人：○○○  檔號:○○○○○○   身份證字號:○○○○○○○○○○   

類

型
地號

本筆

面積
持分

權利

面積

申報

面積
查核結果

核定

面積
原因

（一）

（二）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一、依據「收購公糧稻穀作業要點」第十三點規定:

土地座落

查核不合格面積，將取消當期作繳售公糧稻穀資格，不合格情形屬實際未種稻或虛報之面積，

並停止次年一次及同一耕作期間申報繳售公糧稻穀、轉（契）作、生產環境維護措施及領取農

業環境基本給付之資格。

已變更為固定使用、水（漁）池或長期作物之面積，應自糧政系統農民土地資料之可耕面積中

予以扣除。

三、臺端倘對本通知書如有異議，應於接到通知之次日起○日內，向○○○提出申復。

○○○○○

二、倘臺端前已另於次期作申報生產環境維護措施，受理公所將依本期作復耕面積，逕行修正次期作申

    報生產環境維護面積。


